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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

立董事工作条例》等相关规定，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全体股东和公司负

责的原则，基于实事求是、独立判断的立场，坚持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经认真

审阅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的议案，现就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公司聘任高级管理人员有关事项 

1.本次聘任是在充分了解被聘任人身份、学历职业、专业素养等情况的基础

上进行的，并已征得被聘任人本人的同意。被聘任人具备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的资格与能力；不存在《公司法》第 146 条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2.3 条所规定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 

2.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推荐、审议、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董事会聘任沈惠中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朱曼女士为

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徐少璞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任期

三年，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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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全资子公司上海东方通泰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受让全资子公司东方

通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东方通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100%股

权的目的是，为了对公司的大数据业务进行深度整合，全资子公司上海东方通泰

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实现战略转型，优化公司组织架构和下属公司的股权结构，提

高公司的管理决策效率，实现公司集团化规范运作，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有利

于公司长远持续发展，该项交易遵循自愿、平等、公允的原则，符合全体股东和

公司利益。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转让全资子公司东方通科技无锡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事

项。 

 

（以下无正文） 

  



 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页无正文，为《北京东方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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